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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三三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28日在北京第五广场A座18层会议室现

场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0年4月23日以邮

件的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为7人，实际到会董事为5人，公司副

董事长关卓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授权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代为行

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李葛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授权独立董

事张国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表

决，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一一一、《、《、《、《200920092009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二二二、《、《、《、《200920092009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三三三、《、《、《、《200920092009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09 年公司合并报表本年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1,141,288.89 元，在以母公司净利润 359,420,034.69

元的基础上计提取 10%盈余公积和 10%任意盈余公积之后，合并报表本年可供股

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119,257,281.95 元。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利润不分配、不转增。 

鉴于公司 2010 年将对新兴粮油食品业加大投资和经营力度，从公司近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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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发展需要出发，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同时兼顾股东利益，因此 2009 年不

进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审阅了公司董事会、高管提交的公司 2009 年报及摘要和相关资料，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利润分配

预案作了独立判断，认为：公司已于 2009 年实施了 2008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这是公司积极利润分配政策的切实体现。2009 年管理层坚决执行董事会的应对

策略，通过成本控制、整合内部优势资源、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等工作，继续实现

盈利。但公司2009年投资的新兴粮油食品产业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公司将在2010

年加大对粮油产业的投入，近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仍将处在粮油产业的发展时期，

陆续有新项目、新产品实施，必然对资金形成较大需求。加之经济危机的影响尚

未完全消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公司现阶段的主营业务仍要保持快速

稳定运行，需要稳定的现金流作为保障。鉴于公司留存的利润有利于公司长期发

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我们对董事会做出的《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示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四四四、《、《、《、《200920092009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五五五、《、《、《、《2020202010101010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年一季度财务报告》》》》    

报告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六六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拟定继续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同意提交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审计机构的具体工作量确定其报酬。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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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七七七、《、《、《、《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的通知》（财会［2009］8

号）有关规定，对于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计入相关产

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计入专项储备项目，子公司赤峰银海金业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了追溯调整及重述。对该公司 2009 年年初权益的

影响为：调增“专项储备”1,867,444.18 元，调减“盈余公积”1,867,444.18

元（其中调增 2008 年初“专项储备”840,712.48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 840,712.48

元）；调减 2008 年度净利润 1,026,731.70 元，同时相应调整法定盈余公积金额

提取，调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02,673.17 元。 

该项会计政策的改变，对本公司 2009 年年初合并所有者权益产生的影响为：

调增“专项储备”952,396.53 元, 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952,396.53 元（其

中调增 2008 年初“专项储备”428,763.36 元，调增 2008 年初“少数股东权益”

411,949.12元）；调减200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23,633.17元，调减2008

年度少数股东损益 503,098.53 元。 

公司2009年度无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的要求做出的，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做出的，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 2009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后，认为： 

    一、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运作，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我们保证公司 200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高管人员签名： 

 

 

张宏伟                      关卓华                   李凤江 

 

 

李葛卫                      胡凤滨                   张国华 

 

  

胡家瑞                      邢继军                   李亚良 

 

 

孙明涛                      钱光荣                   刘治宇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关于公司 2010年年年年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号--季度报告内

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07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认为： 

    一、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运作，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公司 201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三、我们保证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高管人员签名： 

 

 

张宏伟                      关卓华                  李凤江 

 

 

李葛卫                      胡凤滨                   张国华 

 

 

胡家瑞                      邢继军                   李亚良 

 

 

孙明涛                      钱光荣                   刘治宇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